
立法會CB(2)2119/05-06(01)號文件  
 
 

人力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6年 5月 25日的情況 )  

 
 

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
金 ”)制度的實施進展  

2001年 1月 1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強積金制度的實施

情況提交每月進展報告。  
截至 2006年 4月底的進展
報告，已於 2006年 5月 23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111/ 
05-06號文件送交委員。  
 

2.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2003年 4月 4日  
(與保安事務委
員會舉行的  
聯席會議 ) 

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有關該計

劃的進度報告。  
有關該計劃於 2005年 11月
1日至 2006年 3月 31日期間
的進度報告，已於 2006年 5
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988/05-06號文件送
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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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3. 防止濫用破產欠薪保障基
金 (下稱 “破欠基金 ”) 

 

2005年 12月 15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考慮提供文件，載明其對規定所有食
肆東主就僱員的法定權益提供銀行

保證書一事的法律意見；及  

 

(b) 提供資料，說明涉嫌詐騙破欠基金而
被當局提出檢控的個案的結果。  

 

 
 
有待回覆。  
 
 
 

-  同上  -  

4. 2004年及 2005年上半年香
港的職業安全表現  

 

2005年 6月 16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匯報三方小組就部分
建築公司以行政措施使承建商卻步而不
呈報職業傷亡個案一事所作討論的進展
情況。  
 

有關回覆已於 2006年 5月
25日隨立法會 CB(2)2139/ 
05-06號文件送交委員。  
 

 2005年 12月 15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勞工處職業
健康診所處理的職業病的分析結果。  
 

有待回覆。  
 

5. 最低工資及受聘於政府外
判服務的非技術工人工資
率的強制性規定  

2005年 10月 2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事項作出書面
回應  ⎯⎯   
 
(a) 哪些行業須跟隨政府統計處發表的

《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內
相關行業／職業的平均每月工資水
平；及  

 

 
 
 
有待回覆。  
 

  (b) 最低工資會否訂於高於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金額的水平。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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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6. 延續公營機構的臨時職位  
 

2006年 1月 19日
 

(a)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  

 

(i)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
前在公營機構開設的臨時職位

數目；及  
 

(ii) 公 營 機 構 內 將 獲 保 留 一 年 的
11 608個臨時職位最初在何時
開設，以及這些職位的薪金會否

有增減。  
 

(b) 政府當局承諾在 2006年 11月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下一次檢討臨時職位的

結果。  
 

 

 

 

有待回覆。  
 

 

 

- 同上  – 
 
 
 
 

-  同上  -  

7. 保障僱員在《僱傭條例》下

的法定權益的措施  
2006年 2月 16日

 
(a)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代僱員執行

勞資審裁處的裁斷；及  
 
(b) 要求司法機構向委員提供資料，載明

《勞資審裁處條例》中有關勞資審裁

處在某些情況下命令僱主繳付一筆

款項作為保證的權力的相關條文。  
 

有待回覆。  
 

 

有關回覆已於 2006年 3月
15日隨立法會 CB(2)1415/ 
05-06號文件送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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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8. 例須補償的職業病一覽表  2006年 3月 2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比較勞工處現時採用

的例須補償職業病一覽表與國際勞工組

織的相關一覽表，並就有關比較作出書面

回應。  
 

有待回覆。  

9. 就公共工程批出的合約  2006年 4月 2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自 2002年採用涵
蓋各項質素要求的計分制度評選標書

後，批予最低價標書與取得最高合併評分

的標書的公共工程合約的統計數字。  
 

有待回覆。  

10. 為操作在建築地盤使用的
指明負荷物移動機的工人

開設的訓練及複修課程  

2006年 4月 2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與有關各方一

同研究委員所提出的各項事宜，並向事務

委員會作出回覆。  
 

有待回覆。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5月 25日  


